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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主工作的第三年 

第一百一十五篇 主同信徒工作行走 

讀經：約二十一 15～24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說到主再一次的顯現，特別向彼得顯現，使門徒們曉得，他們當如何謀

生，如何完成主的使命，如何跟從祂，以及他們的前途如何。 

壹、 主以好牧人、大牧人、和牧長的身分工作（約二一 15～17） 

主以牧人的身分工作，藉著牧養祂的羊群以建造教會（約二一 15～17，十 16）。主是牧人，

有三方面：好牧人（約十 11）、大牧人（來十三 20）、和牧長（彼前五 4）。牧養不是為著個

人，乃是為著群羊，也就是教會。 

一、 激起門徒對祂的愛 

1. 在二十一章十五節，主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主在這裡恢復彼得對祂的愛。彼得的確有心愛主，但他太信任自己的力量，天然的力

量。他對主的愛是可貴的，但他天然的力量必須被否認、受對付。主許可他徹底失敗，

三次當面否認主（約十八 17，25，27），好使他天然的力量和自信受到對付。 

2. 不僅如此，他剛剛還領頭從主的呼召退後，他在愛主的天然自信上，也必因著這次失

敗受到對付；這使他多少有點灰心。因此，主來恢復彼得對祂的愛，囑咐他牧養主的

教會，並為日後的殉道豫備他，使他不再信靠天然的力量跟從主。 

二、 囑咐他們餧養小羊並牧養群羊 

1. 主耶穌恢復了彼得對祂的愛之後，就囑咐他，說，『餧養我的小羊』，『牧養我的羊』，

並『餧養我的羊。』在約翰十五章裡，結果子是裡面生命之豐富的流出。這裡的餧養

小羊，是用裡面生命的豐富滋養人。我們要餧養別人，就需要享受主神聖生命的豐富。

這需要我們愛祂。信主是接受祂，愛主是享受祂。主來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

我們需要對祂有信心，向祂有愛心。約翰福音表明，我們要有分於主，就需要這兩個

條件。 

2. 牧養是為著羊群（約十 14，16），就是教會（徒二十 28）。所以牧養與神的建造有關

（太十六 18）。彼得後來在書信中指明這點，說到吃純淨的話奶長大，乃是為著神居

所的建造（彼前二 2～5）；並且囑咐長老務要牧養神的群羊（彼前五 1～4）。 

3. 餧養群羊和牧養群羊不同：在二十一章十五節主說，『你餧養我的小羊』；在二十一章

十六節祂說，『你牧養我的羊』；在二十一章十七節祂說，『你餧養我的羊』。牧養意即

照管群羊，餧養意即供應食物給群羊。在十五節主說，『你餧養我的小羊』；在十七節

主說，『你餧養我的羊』。藉此，我們看見，幼嫩的信徒和較為成熟的信徒都需要餧養。

如果主把對祂羊群的負擔託付我們，我們就必須確實作兩件事－餧養他們並照管他們。 

貳、 主同跟從祂的門徒行走（約二一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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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導他們至死跟從祂 

1. 主恢復了彼得對祂的愛，並囑咐他餧養小羊並牧養群羊之後，就豫言彼得的殉道，藉

此教導祂的門徒要至死跟從祂。主在這裡是要豫備彼得不憑自己，也不照自己的意願，

至死跟從祂。 

2. 主豫言彼得殉道之後，就對他說，『你跟從我罷。』我們都必須跟從主這位內住者。

我們所要跟從的那位『我』，就在我們裡面。如十八節所指明的，我們不可憑自己的

意願跟從主，乃要照著祂的帶領。我們至死跟從祂，就是榮耀神（約二一 19）。 

3. 不僅如此，我們必須跟從主，而不注意別人。主告訴彼得來跟從祂之後，彼得轉身看

著約翰，對耶穌說，『主阿，這人怎麼樣?』（約二一 21）對此主回答說，『我若要留他

直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罷。』（約二一 22）主告訴彼得，約翰將要遭遇

甚麼事，一點都與他無關，他必須跟從祂。 

4. 這章是一幅圖畫，表明在我們重生並受主使命之後，必須不計代價愛主，並且不惜任

何犧牲跟從祂到底。如此跟從主，我們就會完成主的定旨，以餧養祂的小羊並餧養、

牧養祂的群羊。 

二、 指明有些跟從祂的人要活著直到祂來 

關於主對彼得論到約翰的話，二十三節說，『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說那門徒不死。

其實耶穌不是說他不死，乃是說，我若要留他直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主這句

話指明有一些跟從祂的人，要活著直到祂來。 

三、 門徒在主看不見的同在中跟從祂，與祂同活；並等候祂在祂看得見的同在中來臨 

1. 當時主正與門徒同在，祂怎能說『直到我來的時候』？祂既已在那裡，就不需要來。

如果祂的意思是要離開他們，以後再回到他們那裡，又怎能對他們說『跟從我』？他

們怎能跟從祂？這一切問題的答案，全在於祂看不見的同在。照著祂看得見的同在說，

祂要離開，以後再回來；但照著祂看不見的同在說，祂要一直與他們同在。祂一面要

與他們同在，另一面卻要離開他們。所以門徒一面能跟從祂，另一面又要等候祂回來。 

2. 復活以後，與門徒同在四十天之久（徒一 3～4），為要訓練他們領悟並習慣祂看不見

的同在，而憑此活著。在二十三節，主指明有些信徒要至死跟從祂，有些要存留，活

著直到祂來。 

結語： 

一、約翰二十一章是非常實際的一章。我們已經看見，我們都已重生為神的眾子，並有神的

生命和性情。因此，我們是神的彰顯。神已託付我們屬天、神聖的使命，我們必須有所

作為，以完成主的定旨－餧養祂的羊並牧養祂的羊群，直到所有的羊集合成一個身體，

成為一個屬靈的殿。 

二、雖然我們必須作這些事，但還有實際的生活問題。在這章中，我們看見主會供應我們的

需要，顧到我們的生活。我們只須將我們生活的事交託在主手中，不去管它。如果我們

是在祂的旨意中，主必定會維持我們的生活。不僅如此，我們也必須知道，我們必須為

著主的見證受苦並犧牲，至死跟從祂。 


